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印发《研发机构采购国产设备退税管理办法》的通知 

国税发[2010]9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 

  根据《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研发机构采购设备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09]115 号）有关规定，经商财政部，现将《研发机构采购国产设备退税管理办法》下发给 

你们，请遵照执行。执行中有何问题，请及时报告总局（货物劳务税司）。 

 

  附件：研发机构采购国产设备退税申报审核审批表 

                                                                              

                                       国家税务总局 

                                                                              

                                   二○一○年一月十七日 

 

 

            研发机构采购国产设备退税管理办法 

 

  第一条  根据《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研发机构采购设备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税[2009]115 号）的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主管研发机构退税的国家税务局负责研发机构采购国产设备退税的认定、审核

审批及监管工作。 

 

  第三条  采购国产设备适用退还增值税政策的研发机构范围和设备清单范围，按财税

[2009]115 号文件相关规定执行。 

 

  第四条  享受采购国产设备退税的研发机构，应在申请办理退税前持以下资料向主管退

税税务机关申请办理采购国产设备的退税认定手续。 

  （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或组织机构代码证（原件及复印件）； 

  （二）税务登记证副本（原件及复印件）； 

  （三）退税账户证明； 

  （四）税务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 

  本办法下发前已办理出口退税认定手续的，不再办理采购国产设备的退税认定手续。 

 

  第五条 研发机构发生解散、破产、撤销以及其他依法应终止采购国产设备退税事项的，

应持相关证件、资料向其主管退税税务机关办理注销认定手续。已办理采购国产设备退税认



定的研发机构，其认定内容发生变化的，须自有关管理机关批准变更之日起 30 日内，持相关

证件、资料向其主管退税税务机关办理变更认定手续。  

 

  第六条  属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研发机构购进国产设备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应在

规定的认证期限内办理认证手续。2009 年 12 月 31 日前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其认证期限

为 90 日；2010年 1 月 1日后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其认证期限为 180 日。未认证或认证未

通过的一律不得申报退税。 

 

  第七条  研发机构应自购买国产设备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票之日起 180 日内，向其

主管退税税务机关报送《研发机构采购国产设备退税申报审核审批表》（见附件）及电子数据

申请退税，同时附送以下资料： 

  （一）采购国产设备合同； 

  （二）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 

  （三）付款凭证； 

  （四）税务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 

  不属于独立法人的公司内设部门或分公司的外资研发中心采购国产设备，由总公司向其

主管退税税务机关申请退税。 

 

  第八条  对属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研发机构的退税申请，主管退税税务机关须在增值

税专用发票稽核信息核对无误的情况下，办理退税。对非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研发机构的退税

申请，主管退税税务机关须进行发函调查，在确认发票真实、发票所列设备已按照规定申报

纳税后，方可办理退税。 

 

  第九条  采购国产设备的应退税额，按照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税额确定。凡企业未

全额支付所购设备货款的，按照已付款比例和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税额确定应退税款；

未付款部分的相应税款，待企业实际支付货款后再予退税。 

 

  第十条  主管退税税务机关对已办理退税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应加盖“已申报退税”章，

留存或退还企业并按规定保存，企业不得再作为进项税额抵扣凭证。 

 

  第十一条  主管退税税务机关应对研发机构采购国产设备退税情况建立台账（纸质或电

子）进行管理。 

 

  第十二条  研发机构已退税的国产设备，由主管退税税务机关进行监管，监管期为 5年。

监管期内发生设备所有权转移行为或移作他用等行为的，研发机构须按以下计算公式，向主

管退税税务机关补缴已退税款。 

  应补税款=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金额×（设备折余价值÷设备原值）×适用增值税税



率  

  设备折余价值=设备原值-累计已提折旧  

  设备原值和已提折旧按企业会计核算数据计算。 

 

  第十三条  研发机构以假冒采购国产设备退税资格、既申报抵扣又申报退税、虚构采购

国产设备业务、提供虚假退税申报资料等手段骗取国产设备退税款的，按照现行有关法律、

法规处理。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国家税务总局会同财政部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执行期限为 2009 年 7 月 1 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具体以增值税专

用发票上的开票时间为准。 


